
 

 1 

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 

——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 

狄金华  钟涨宝 

[摘  要] 文章以鄂东黄村的家庭关系和养老实践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社区养老情理

的内涵，并探讨了社区情理得以实践的社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小传统”特性的社

区养老情理对养老主体、养老时间及养老标准进行了界定，任何违背这一情理的村民都被视

为是对“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会对其进行“群体性惩罚”，村庄舆

论的存在保障了社区养老情理有效实践，同时亦促使村庄的养老秩序呈现出良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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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一文中将中国养老模式总结为“反馈

模式”，以区别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
[1]
。与西方社会的养老不同，中国的“反馈模式”

更加注重子代对亲代的赡养责任，这种赡养责任获得正当性的依据是人们的“血缘关系”
[2]
。

“血缘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都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在血缘的关联下，“长

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
[3]69

。如果说血缘关系及其背

后的权力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稳定的社会基础，那么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家文化都构

成了社会结构稳定的文化基础，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提炼的“反馈模式”背后的文化隐喻。需

要指出的是，费先生的归纳与提炼非常具有启发性，并构成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家庭关系时

无法忽视的论点；但对该模式得以维系的一些关键环节却仍可以进一步深入。当费先生在宏

观的文化层面来对亲子关系进行提炼时，他更多的是以“大传统”为基础来凸显中西文化的

差异。正如雷德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抽象的“大传统”并不能替代实践的“小传统”。如

果借雷德菲尔德“小传统”的视角来探析，那么“亲子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贯彻是如何被保

障”则将成为研究者不容忽视的话题，即亲子关系的秩序是如何被生产和维系的。也只有引

入这一视角，才能理解缘何在当下农村的不同地区间亲子关系和养老实践会呈现不同的特

征。本文将以鄂东黄村的家庭关系和养老实践的经验材料为基础，通过对社区情理的分析与

解读，来反思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反馈模式”，并进一步探讨反馈模式在社区之中是如何被

实践的。 

黄村是鄂东黄梅县的一个行政村，由 14 个村民小组所组成。黄村共有村民 858 户，总

人口数达 3 624 人，常住人口超过 4 000人，其中 16岁以下者占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60 岁以上者有近 500 人。黄村现有五保户 19 户，低保户 137 户。黄村 2010 年全年人均纯

收入约 5 800 元。黄村是镇政府所在地，全村共有耕地 2 334 亩，其中水田 1 234 亩，旱地

1 000 余亩，人均耕地不足 1 亩。这些为数不多的耕地在各小组之间的分配亦不均衡。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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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镇集贸中心的小组，人均耕地不足 0.4 亩。在这些小组中，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都来源于

务工和经商，务农在其劳动力分配和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极低。在临近村委会的 3 组

101 户农民中真正自己耕种的仅 6户，其他农户都将自家承包地交由小组统一发包，以收取

相应的流转费用。 

二、作为道德共同体的社区及其养老情理 

养老秩序的达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养老资源的获取，而在农村地区，养老资源的获取

总是与土地资源的占有存在着密切联系。陈柏峰对皖北李圩村的调查亦发现，将赡养与土地

联系起来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导致了诸多的家庭纠纷，这种纠纷既涉及到代际之间，也涉及到

兄弟之间
[4]108

。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是土地作为一种养老资源在家庭内分配不均或回报有限

而导致履行赡养义务的子代觉得不公。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制度基础则是土地在养老过程中

成为一种由家庭支配的资源。换言之，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与老人的身份捆绑时，诸子便可

能因为老人承包地的分配问题而发生纠纷，进而影响对老人的赡养。而在黄村，各小组至今

仍执行“五年一调整”的土地政策，即每隔五年，各小组都将根据小组内人口的增减（如婚

丧嫁娶及添丁升学）来调整土地。当土地会不断调整时，村庄内的成员对土地的占有便缺乏

稳定性，他们也不会将承包地视为自己的“家产”，而对亲代承包地的占有和分配感到不公。

“五年一调整”的土地政策虽然与国家现行的土地政策相悖，但其在村庄内却具有极高的正

当性，村民们认为“这个政策是分田到户时就订下来的规矩，是保证每一个人都有饭吃的规

矩”。土地调整政策的正当性并不来源于国家和政府，而是因为它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分田

到户时大家制订的）以及它对个人生存权的保障。当村庄成员较高地认同这种地方性规范，

并将个体的生存道义置于首要位置时，足以说明这一村庄具有“道德共同体”的特性。 

道德共同体内各成员间的行为准则被研究者归结为“社区情理”，道德共同体构成了社

区情理得以实践的场域。所谓社区情理，就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及文化相对落后的社区中，

存在着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此相适

应的观念，这些规范和观念可能有悖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规范，或者与一定社会的制度和规

范存在着某种不适应。但因为社区的封闭性且居民文化层次较低，所以这样的社区行为规范

和观念仍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而在社区中生活的人在选择自己行为时，则首先考虑自己的

行为能否为社区中的他人所接受并把它看作是自己行为选择的主要标准。换言之，只要他们

的行为能够得到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的赞成，他们就认为可行。”
[5]23

这种“社区情理”

类似于波兰尼所讲的“默会的知识”
[6]
，与“显性的知识”不同，它是未被表述的非名言知

识（inarticulate knowledge）。虽然“默会的知识”未被表述和名言，但这并不表示这一

知识不存在或不被他人所认识。相反，由于“社区情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行

为规范和道德认知，因此它较之于国家的政策规范和成文法，更容易被村民们认同。就养老

规范而言，虽然《婚姻法》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

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

的权利”。同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也明确指出，“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

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

权利。”但这种成文法在黄村被认知与认同的程度却非常有限，甚至许多村民并不知道相关

法令和条文的存在。同样是基于对“社区情理”这一类“默会知识”的尊重，苏力认为在现

代的法制建设过程中，一切带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迫性法制都会流于形式，唯一可行的方法

便是所谓的“礼失而求诸野”地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做法
[7]
。梁治平亦认为民间特定时

空下所发展出来的“乡俗”、“土俗”和“俗例”构成了习惯法系统
[8]
。这一“乡俗”、“土俗”

和“俗例”因为源自于村庄的日常生活，被村民们所接纳、认同和认可，因此具有较高的正

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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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情理这一知识谱系中对养老问题的认知与规范可以称之为“社区养老情理”，它

是社区内的成员对养老所形成的共识，它涉及到养老主体、养老时间以及养老标准等。在黄

村，社区养老情理亦被村民们所认同的，其具体包涵如下： 

首先是养老的主体。与中国农村其他地区一样，黄村的养老责任落在儿子身上，女儿不

必承担相应的责任。用黄村人自己的话来讲，即“匡儿子就是为养老，女儿可以给我钱，但

不会养我老”。在黄村，为老人提供食宿及日常照料是儿子赡养老人的义务；而女儿的责任

则是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为父母买一些衣物及给父母一些零花钱。 

其次是养老的时间。通常，如若父母尚有劳动能力，他们自身不要求已分家的儿子养老，

年轻的夫妇便不必立即履行赡养义务，但当这个小家庭生了小孩后，需要父母来照看小孩时，

年轻的夫妇则需要开始履行赡养义务。在黄村人看来，给小家庭照看小孩增加了老人的负担，

影响了父母通过自己的劳动自养，作为补偿，小家庭应该提前履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在一

些特殊的情况下，赡养的义务也会被提前。例如，一位欧姓村民在结婚当年与父母分家后便

开始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父亲年迈且身体不好，而他年幼的兄弟尚

未结婚。 

最后是养老的标准。黄村不同的家庭会根据各自的经济情况来调整供养老人的物资，但

一般村民所认同的基本标准是，一个老人一年需要 600 斤稻谷、6斤油和 200 元左右的零花

钱。在多子女的家庭，当老人只是与其中一个儿子居住时，老人的饮食起居和日常照料便由

随住的儿子承担，其他的儿子则以给老人固定零花钱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如果老人单过，

则诸子需要平均承担老人的口粮和日常开支。 

正如前文所言，社区养老情理构成了社区内成员关于养老的共识，它们虽然未被言明，

但却获得了社区成员的规范认同。需要指出的是“社区情理”并不等同于习惯法，对此已有

的研究业已指出
[8-9]

，习惯法调解的是农民社会中的契约行为，“社区情理”则是涉及农民日

常互动的诸多层面，而非单一的契约行为。虽然社区内部并无成文的法令和文件规定什么人

养老、什么时间开始养老以及养老的具体标准，但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人们已经逐步达成了

一种共识，形成了上述所谓的社区养老情理。 

三、社区养老情理的变迁与养老秩序转变 

社区养老情理作为一种嵌入在社区社会结构中的“默会的知识”，会随着社区社会结构

的转型而发生变化。对于黄村而言，虽然儿子作为家庭养老的主体一直未曾发生改变，但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最近的 30 年间，家庭养老的标准一种处于不断的演变中。如果将养

老标准的改变视为“社区养老情理”经济维度的变迁，那么养老时间的改变则可谓是“社区

养老情理”社会维度的变迁。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结合 1980 年代以来黄村分家时间的嬗变

来理解“社区养老情理”社会维度的变迁。 

以往的研究者在展开家庭赡养问题的讨论时，常常将分家问题置于重要位置，因为分家

作为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仅重新分配了家庭的财产，而且重新界定了家庭

内部的权力结构
[10]176

。黄村的生活实践亦表明，不仅分家的形式与内容深刻地影响着家庭中

的养老；而且分家本身构成了养老实践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农村分家，近年来的相

关研究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分家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革，即分家的时间比过去提早

以及多次分家取代一次性分家
[4，10]

。对黄村而言，既有的研究结论无法涵盖其变迁特征，因

为自 1980 年代以来，分家的时间不断被推后。在 1980 年代，新婚年轻夫妇一般会在结婚次

年便与父母分家。这种分家并不涉及居所的变动，年轻的夫妇首先是同父辈分灶吃饭。在这

一过程中，虽然农具等生产资料/工具并未分开，但新的小家庭成为了独立的财产拥有单位，

他们在饮食和财务上同父辈家庭进行了分裂，他们不仅需要独立地负责小家庭的饮食问题，

而且还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参与社区和亲属网络中的红白喜事，完成家庭间的“礼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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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11]

，并在各种事务中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1980 年代初，黄村分家的方式主要以“系列分家”（seriral division）为主：现有的

粮食按照家庭的人口平均分割；年轻的夫妇可以从大家庭中带走他们的个人小财产，如嫁妆

和衣物首饰等；但主要的家产，如牲畜、农机具，则一律留下不分。在分家过程中，年轻的

夫妇还必须独立承担因他们婚姻而欠下的债务。如黄村三组一位宛姓妇女在其嫁到夫家的次

年便同公婆进行了分家，分家时他们夫妻俩承担了家庭的所有债务（480 元）。其公婆将这

笔债务“分给”年轻夫妇的理由便是“这是因为你们结婚而欠下的债，所以你们必须承担”。

在分家时，父母能够将债务转嫁给年轻的夫妇，一方面是因为父母在家庭中尚具有权力与权

威，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年轻夫妇对这一分配规则的认同。这亦说明，在黄村代际之间的交换

存在着均衡性：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仅仅承担有限责任，他们不会将子女的成家视为自己不可

逃卸的人生责任，子女成家所产生的债务不必由父母担当，而应由子女自行偿还。如果说年

轻的夫妇通过分家可以获得小家庭的控制权，那么在分家的过程中，他们则必须承担为缔结

小家庭所产生的债务，这种责任的明晰化既使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有限化，同时又防止了年轻

一代的家庭过分压榨父母。 

与“一次性分家”不同，黄村的“系列分家”更多的是已婚儿子的小家庭同父母及未婚

兄弟之间的分家，而前者则是已婚兄弟家庭之间的分家。虽然在“系列分家”中，先分出去

的家庭并未分割房屋等大家庭的重大财产，但当已婚的小家庭搬离原来的房屋时（通常是其

他的兄弟准备结婚或业已结婚），留守在原来房屋的儿子则需要向自己搬离的兄弟支付一定

的补偿金，以换取对房屋的独自占有权。 

自 2000 年，黄村年轻的夫妇同父母分家的时间越推越后，甚至有相当比例的年轻夫妇

婚后便不同父母分家，哪怕其他兄弟结婚后也是如此。促使黄村家庭呈现扩大化趋势的重要

原因便是年轻夫妇外出务工。外出务工造成的家庭空巢使得家庭内部的劳动力紧缺，因此年

轻的夫妇迫切希望利用父母的劳动力来照料小孩及照看房子。黄村分家时间的推迟在一定程

度上扣合了学术界在中国家庭制度研究中提出的“合作社模式”（the corporate model）。

在这一模式看来，中国家庭是完全理性的，明白自己利益之所在的成员所组成的经济单位，

其特点包括整个家庭共同的财产与收支比例，所有人的收入都统统投入到家庭的大锅里，不

得单独开小灶
[10]5

。黄村扩大的家庭具有合作社式家庭的特点，即家庭的扩大化是为了实现

小家庭（核心家庭）无法单独承担的功能——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家庭的人力物力并最好

地利用外部机会；但与“合作社模式”强调的家庭成员平等、理性算计所不同，黄村家庭的

扩大化更多是年轻的夫妇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愿意分家。因为年轻夫妇如若分家，其小

孩的托管料理工作便完全由自己小家庭承担，特别是年轻夫妇计划外出务工时，小孩的看护

工作则是其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只要年轻的夫妇不同父母分家，这种扩大化的家庭便有助于

年轻夫妇在大家庭内部进行劳动力分配：通常年轻的夫妇外出务工，年老的父母在家中看院

带小孩，并做力所能及的农活。 

与分家相联系的便是养老责任的分配以及养老义务的承担。在黄村，家庭养老的秩序基

本良好，子代不孝顺、不赡养老人者少之又少，子代对养老赋予了极高的正当性，他们认为

“父母养了自己的小，自己养父母的老”是理所当然的。与许多农村婆媳关系紧张所不同，

黄村人一致认为“媳妇可以对丈夫有意见，但绝对不能对老人有所不敬，不能不尽养老义务，

也不能得罪老人”。 因此，在家庭中，黄村老人的地位和福利都获得了较好的保障，而这种

养老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抽象的孝道文化熏陶，亦不能化约为微观的黄村

人道德素质高尚，而是同黄村村庄的社会结构（特别是村庄舆论）存在着直接关系。 

四、村庄舆论与社区养老情理的实践 

人们对养老所形成的共识构成了社区内的养老情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社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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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仅仅是一个行为规范，是“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

行为规范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
[12]104

。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能够在日常生活被成员实践与遵

从，关键是看外在约束机制，即是否存在维持规范实践的社会基础，并对违反这一规范成员

进行惩罚。 

在黄村，村庄舆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如果哪家儿子/媳妇不孝顺父母、不赡养老人，

整个村庄的人都会议论他们，令他们在村庄内的名声变得非常糟糕。虽然有些村民担心议论

其他人的家庭事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村庄内总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村民，他们因为家庭

经济条件宽裕而无须担忧议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村庄舆论中，他们扮演着“积极分子”

的角色。当他们首先议论不孝顺父母的家庭时，便在村庄内将道德话语生产出来，使原本个

体化的家庭事件变成为集体事件，其他村民的持续议论则进一步将事件公开化、道德化。 

不仅一般的村民对村庄内违背社区养老情理的村民予以舆论压力，村干部亦会加入到这

种舆论的生产之中。在黄村调查时，许多村民都提及 1990 年代村干部对一位不履行赡养义

务的乡村教师进行处罚的事件。这个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教师被村干部在村广播中点名批

评，全村人都知道其“恶行”。广播之后，这个教师的名声完全败坏，村小学也因此辞退了

他。这个事件在村庄中流传至今，也足见其影响深远。通常，村庄中发生养老纠纷，村民都

会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进行议论，特别是对试图逃脱养老责任的村民进行谴责。直到现在，

当黄村出现养老纠纷，村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找村干部评理调解，而村干部通常是依照村庄

的道德舆论给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如果说，村民通过私下里的议论形成的公共舆论对村民实

现着非正式监督；那么村干部通过广播对违背社区养老情理的村民进行批评则是一种公开的

“审判”，它引导村民集体议论来实现对违背社区养老情理者的惩罚。 

当村民们通过私下的议论和公开的广播批评来惩罚违背社区养老情理者时，一个直接的

后果便是使后者在村庄中“坏了名声”、“没了面子”。而一个“坏了名声”“没有面子”的村

民在日常生活之中将无法获得其他村民的正常帮助。例如红白喜事中村民不再邀请他参加，

在互助中被村民边缘化；儿子结婚或女儿出嫁时难以找到好的亲家等。当村民违背社区养老

情理时，事实上构成了对社区内“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便会对其进

行“群体性惩罚”：村庄内其他成员给他扣上不好的名声，并在日常生活中将其边缘化
[13]104

。 

村庄中的舆论形成了对违背社区养老情理者的处罚，而婚姻市场中的道德要价则进一步

放大了村庄舆论对违背社区养老情理者的处罚。在黄村当地，村民的通婚圈较小，村民们在

本地的婚姻市场获取资源时，除了看对方的经济条件，进行“市场要价”外，对于家庭的道

德水平亦提出了要求，即双方都会考量对方的“家风”，例如为人是否和善、是否孝顺等等。

不孝顺父母、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会被村民们视为“家风”不好，他们家庭中待娶的儿子

和待嫁的女儿在婚姻市场上都难以取得如意的资源，因为“圈子就那么大，大家都知道他们

家庭是什么德性，没有人会愿意同他们结亲家”。不仅如此，通婚圈的缩小使得村庄内的社

会关系变得交错重叠
①
，任何一个违背社区养老情理的家庭成员都会给整个社会网络中其他

成员的名声带来消极影响。这种“连带责任”无疑放大了村庄舆论的功效，客观上约束了村

民的行为。 

关于村庄舆论何以成为可能，以往的研究者更多地将其视为是“不流动社会”的特性，

而“一旦他可以频繁地外出远行„„他的视线就会从身边的各种事物中间转移开来。他所关

注的生活中心已经不局限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了，他对他的邻里也失去了兴趣，这些人在他的

生活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
[14]357

但在黄村，虽然外出务工增多、社会流动加剧，但村庄内

的舆论仍然强劲有力。这除了上文所论及的通婚圈的微型化使得村庄内社会关系交错重叠而

强化了村庄的舆论外，还与另外两个原因有关。 

其一，小组集体经济的存在强化了小组作为共同体的认同。由于黄村各小组都推行“五

                                                        
① 在黄村，一种常见的现象便是“本村嫁本村”、“本墩嫁本墩”，这使得通婚圈微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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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调整”的土地政策，这使得每个成员的利益都同小组相关联。小组内每个家庭因为土地

调整而同集体发生利益关联，每隔五年时间，小组根据组内成员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来调

整各家的承包经营地
①
。不仅如此，黄村各小组因为征地或门面出租而或多或少具有集体收

入，这些收入（包括征地赔偿款）并未由村民们直接瓜分，而是作为集体资产由小组成员共

同占有并由小组村民大会共同决议支配
②
。这种因集体经济而产生的组内成员的利益关联强

化了村民对小组共同体的认同，使得村民小组有一致的行动能力来合作惩罚违背社区清理

者。 

其二是村干部不断通过公共事件来强化村庄舆论。在黄村，村委会都会认真对待考上大

学的大学生和应征入伍的新兵。每次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入伍通知单，村庄的主要干部都

会宴请当事人及其父母和该小组的组长，以酬谢他们为村庄所做的贡献，并在次日敲锣打鼓

地将通知书（单）和大红花送到当事人家中。这种规模庞大的“仪式”表演强化了村庄的舆

论。在村民看来，这是很风光、很荣耀的事情，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面子。这一仪式实践

在完成社会价值生产的同时，也增强了村庄的道德认同，强化了村庄舆论。 

五、结  论 

费孝通先生在区分“反馈模式”与“接力模式”的差异时，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是亲代

抚养子代的行为可能包含情感性（价值性）和功能性（目的性）。在“接力模式”中，由于

西方社会实行社会养老制度，亲代对子代的抚养仅仅是情感性而非功能性，即不指望子代赡

养亲代；而在“反馈模式”中，亲代对子代的抚养不仅具有享受天伦之乐的情感性动机，还

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动机，即“养儿防老”。虽然费孝通先生对“反馈模式”与“接力模式”

的比较分析考虑到了不同社会间经济基础的差异，但对费先生而言，文化基础的不同才是两

种模式背后的本质差异。在他看来，亲子关系中的反馈模式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它

构成了中国儒家文化中孝道伦理的核心。由于反馈模式包涵着亲代对子代的给予及子代对亲

代的反馈，因此两代之间的互动形塑了“父子同一”
[15]225

的行为模式。 

当“反馈模式”过于强调代际交换的文化基础时，本文则侧重关注了代际交换中的“小

传统”及其维系机制。笔者以鄂东黄村的养老为例进行分析后指出，虽然法律和政策规定了

子代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但在日常生活中，规训养老秩序的却是具有“小传统”特性的社

区养老情理。这一情理是社区内成员就养老主体、养老时间及养老标准所达成的共识，任何

违背这一情理的村民都被视为是对“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会对其进

行“群体性惩罚”：村庄内其他成员给他扣上不好的名声，并在日常生活中将其边缘化。村

庄舆论的存在保障了社区养老情理有效实践，同时亦促使村庄的养老秩序呈现出良好的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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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Rural 

Aging Support Order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n Huang Village in Eastern Hubei Province 

Di Jinhua, Zhong Zhangbao 

Abstract： Based on author’s investigation 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the practice of aging 

support in Huang Village located in easter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n aging support in rural China, and then explored its social 

background. The research showed the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n aging suppor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tle tradition”, defined the objective, period and standard of aging support. Any 

village member, who disobeyed this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zation, would suffer the mass 

punishment by all the other village members. This is because his/her behavior exactly challenged 

and trampled 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 of this community. The existence of public opinion on 

village ensured the effective practice of the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promoted the better rural aging support order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the community；Rel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Aging 

support；Public Opinion on Village 

 


